
鼓励建设数字经济领域社会性质的招商平
台，对每年招商签约落地项目达10家（单个设
计类企业研发设计人员不低于20人、单个制造
类和平台类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5000万元）的平台，

围绕集成电路、高清晰新
型显示、电子产品制造、智能可
穿戴、数字通信、机器人、大数
据、软件、信息安全、数字创意
设计等重点发展产业，加快引
进龙头企业。

对数字经济领域世界和国内
500强、龙头企业及境内外上市企
业来我省设立企业（集团）总部、区
域总部和功能性总部的，5年内分
别按其主营业务收入的

支持引进龙头企业

培育引进
市场主体

A

对引进企业总投资在 2亿元~5亿
元和5亿元以上的项目，按照同期市场
报价利率，给予新增贷款 5年期限贴
息，每年单个项目贴息额度分别不超
过500万元和1000万元。

支持发展总部经济

每年奖励额最高

1%、0.8%、0.5%
给予奖励

1000万元、500万元、

300万元。

支持骨干企业做大做优

对我省企业成长为独角兽、瞪羚
企业的，按贡献率给予特殊奖励。

对营业收入首次超过1亿元、5亿
元、10亿元的我省数字制造企业，分别
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300万元、500万
元奖励。

对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互联网百强
企业在我省落户且投资超过2亿元的，经认定给予
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对我省企业首次进入全国电子信息百强、
软件百强、互联网百强，经过认定且在我省入
统纳税的，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支持平台招商

给予 100 万元
奖励，每超过1
家 增 加 10 万
元，每个平台最
高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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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了《黑龙江省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
策》）。发布会上，省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张亚中对此政策进行了解读。

张亚中说，《政策》和《黑龙江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可以说是我省发展数字
经济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细读
《政策》，不但诚意满满，而且具有量
身打造、互利共赢、用于创新、助企圆
梦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量身打造”。主要是
围绕《规划》的谋篇布局来形成《政
策》的架构体系，虽条款不多但针对性
很强。比如围绕《规划》的厚植科技优
势，从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提出 4条政策，围绕《规划》的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部分内容，从延伸壮
大数字产业链、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等方面配套提出了 9条政策，围
绕规划培优发展环境等，从培育引进
市场主体、营造良好发展生态等方面
提出 7条政策。可以说，《规划》的重
点任务在《政策》中都能找相应的支持
落点。

特点之二是“互利共赢”。比如第
二条、第八条、第十三条政策，提出了
对企业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大的，将
给予不同档次的奖励。从这些政策大
家不难发现，政策并不是政府一味的

“给”，也不是让企业一味的“投”，而
是想表明只要企业对我省数字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黑龙江政府一定会全
力支持。

特点之三是“勇于创新”。《政策》
中有一些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的支
持，但还有一些是打破常规，通过优化
政府资源配置给予的一些特殊支持。
比如第六条支持数字经济供应链创新
发展政策，提出对数字经济领域企业
原材料、零配件和产成品运输实施绿
色通道，给予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支
持；第十一条支持产业园区数字化改
造政策，提出优先安排风电、光伏建设
指标，支持数字产业园区新能源源网
荷储一体化配套建设；第十八条支持
数字经济园区建设政策，提出数字经
济企业在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厂房，在
符合相关前提下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这些政策的创新，也说明黑龙江支持
数字经济发展是多元发力、多措并举
的，是不留余力、坚定不移的。

特点之四是“助企圆梦”。对引进
来的企业，第一条提出对投资建设一
定额度的重点数字产业项目给予贴息
支持,第三条提出对在我省发展总部
经济给予不同额度奖励。对创新发展
的企业，第十四条提出对新认定的国
家创新平台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第
十七条提出打造为数字经济中小微企
业服务的专业融资增信平台，支持数
字企业获得科技担保贷款和保证保险
贷款。对老的企业，第十条提出对符
合条件的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
定奖励。对开展以商招商的企业，第
五条提出对招商企业按照其引进企业
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奖励，存量企业
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扩大投资，享受
同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既
体现了新老一致、一视同仁，又体现了
系统支持、全程培育，最终目的就是要
助力有意或已在我省扎根的企业都能
圆上发展数字经济的梦。

量身打造互利共赢
勇于创新助企圆梦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春英

支持数字经济 龙江诚意满满

《黑龙江省支
持数字经济加快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
四大特点显著

支持创新平台建设
对新认定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和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的建
设资金补助。

上述平台建成运行后，5年内给予一定研发经费支持。对实
质引进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分支机构，一次性奖励500万
元。

延伸壮大
数字产业链

支持头部企业在我省
布局建设智能仓储、智能配送项
目，打造未来物流网络，在协调干线运
输能力、航空包机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原材料、零
配件和产成品运输实施绿色通

道，给予降低物流成本的政
策支持。

支持全产业链招商

支持产业链创新示范

围绕发展数字产业开
展产品示范评选活动，对技术创
新水平较高、市场竞争力突出、在我省
生产且年销售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的智能

硬件和软件产品，每年评选认定不超
过 20个示范项目，每个给予一次

性50万元奖励。

支持数字产业集聚建设

整合相关资源，支持建
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推动数字
经济项目向产业园区集聚，培育壮大
优势特色数字产业集群。

对进入数字经济园区且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10亿元的数字经济企业，按其对地

方经济贡献新增部分的50%，连续
五年给予奖励。

支持数字经济园区建设

数字经济企
业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工
业厂房，在符合规划、不改变
用途的前提下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对利用园区建设的标准化厂房进
行生产的企业，前三年供企业免费使用，之
后可租可购，对先租后购的，租金可抵后期
购房款项。

对数字经济建设项目，优先安排项目
用地。对信息网络产业、信息技术服务、平
台经济等经营服务项目，可参照商服用途落
实用地。

对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开发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给予政府债券支持。

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数字类学科建设
对省内高等院校设置数

字类相关专业且取得建设成
果的，统筹现有专项资金予以
支持。

对进入数字经济领域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高等院校，
统筹“双一流”建设资金给予
支持。

为推进《黑龙江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实施，加快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进程，做强做优做大数
字经济，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新优势，省政府近
日出台《黑龙江省支持
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

B

鼓励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开展产业链和
供应链招商，对于引进固定资产投资超亿元
项目的，给予实施招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1%的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2000万元。

存量企业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扩
大投资，享受同等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

支持数字经济供应链创新发展

推进产业
数字化

转型升级

C

支持传统产业
数字化赋能
对关键业务环节全

面数字化规模以上企业
比例达到 50%的市（地）
和县（市），每个完成数
字化改造的企业给予10
万元奖励。

按有关规定，对智
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
设给予奖励。

支持产业园
区数字化
改造

支持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建设

对认定的省级产
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
心，给予 50 万元奖
励。

推动数字技术
创新与成果转化

D

支持电子商务
加快发展

对新认定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示范企业和数字商务企业分别给予
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电商企业实现省内生产实物类商
品网络零售额达 3000万元以上、同比增
长 10%以上并在省内入统纳税的，在申
报年度内对新增网络零售额按不超过
5%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200万元。

支持关键技术攻关转化
围绕数字经济重点发展产业，每年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组

织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项目，给予每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的
资金支持。

支持数字经济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单个项目支持
额度最高1000万元。

支持知识产权创造
支持数字经济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专利导航，建

立专利预申请补助机制，对提出申请国际、国家专利的，经评优
认定后，根据拟申请专利类型给予最高20万元补贴，用于专利申
请过程中的各项费用。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分别给予每个
奖项5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奖励。

支持创新创业
打造为数字经济中小微企业服务

的专业融资增信平台，支持数字企业
与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签订合
作协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科技
担保贷款和300万元的科技保证保险
贷款。

营造良好
发展生态

E

支持创新金融服务
鼓励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设立数字

经济发展基金，省级现有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参股、跟
投等方式予以支持。

支持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按规
定分阶段予以特殊奖励。对省内上市公司再融资并
用于省内投资的，按实际到账金额的 2.5%奖励，最
高500万元。


